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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退休职工经费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2023 年 5 月 21 日）、

《上海市建设交通系统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

实施办法》（沪建委办〔2018〕3号）等相关文件精神，为维护我

校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规范我校退休职工的管理服务工作，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

称学院）退休职工相关工作。 

 

第二章 经费来源 

第三条  退休职工经费纳入学院年度部门预算，按规定标准

经市财政“二上二下”预算审批后下拨。退休职工经费下拨后由

学院离退休工作处负责执行，财务处、审计处、纪检监察部予以

监督。 

第四条  退休职工经费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二是离退休人员福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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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费支出项目 

第五条  退休职工经费支出项目包括： 

(一) 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根据上海市总工会

所属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关于《上海市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

互助保障计划》单位团体参保续保的说明办理。 

(二)“银发无忧”意外伤害保险。由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

险（主险）和老年人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附加险）组成，主

要是针对老年人骨折和伤残的险种。根据上海市老年产业服务中

心通知启动项目。 

(三)学习经费 

1.满足退休职工对健康养生知识的需求，按照不超过 300元

/人/年的标准统一订阅健康养生类的报刊杂志。由退休块组长提

出订阅建议，经退休块组长会议决定后实施。 

2.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积极推动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精神，满

足老年人精神文化和学习的需求，鼓励退休职工参加老年大学学

习，可凭学费发票报销 120元/人/年。 

(四)节日慰问品。根据年度经费安排为全体退休职工发放节

日慰问品，慰问品的内容原则上以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

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为主，慰问品的采购执行《上海建设

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采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五)高龄慰问。为 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慰问金， 80

周岁-89周岁的老年人，发放高龄慰问金 1600元/人/年；9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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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高龄慰问金 3000元/人/年。高龄慰问每年 6

月和 11月分两次进行。退休职工 100周岁当月上门祝寿，慰问品

或慰问金不超过 600元。 

(六)退休职工健康体检。每年组织一次退休职工健康体检，

体检费用人均 1350元。 

(七)探望慰问 

1.住院慰问 

（1）退休职工因疾病住院，同一种疾病一年慰问一次，一次

住院限慰问一次，一年内慰问不超过两次。 

（2）退休职工患普通疾病住院，可发放慰问金每人每次 500

元，以及不超过 200元的慰问品。 

（3）退休职工患重大疾病住院，可发放慰问金每人每次 2000

元，以及不超过 200元的慰问品。大病慰问以大病医保等相关证

明为依据。 

2.困难帮扶。符合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可以进行困难帮扶，

帮扶标准为 1000元/次/年，原则上每年困难帮扶限一次，特殊情

况经评议小组讨论确定。 

（1）患重大疾病且持续治疗，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或已办

理综合减负且在有效期内的，可以申请困难帮扶； 

（2）已建立困难帮扶档案的对象，如高龄独居、一老养一老、

一老养一残、重病患者、病残等。 

（3）因其它不测情况,如火灾、雷击等意外灾难等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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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或经济困难。 

3.退休职工离世慰问。给予一次性慰问金 1000 元，可另购

200元花圈或花篮。 

(八) 退休块组长慰问。退休块组长受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委

托，负责本区域内的退休职工的联络、沟通和服务工作，每年分

两次发放实物慰问，慰问品不超过 1800元。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六条  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险、“银发无忧”意

外伤害保险、报刊订阅、老年大学学费报销等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退休职工体检。退休职工可在三甲医院或民营体检

机构二选其一。三甲医院和体检项目由校医务室初审，经退休块

组长会议确定。民营体检机构的选择按《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

学院采购管理办法》执行，项目采购需求由学院医务室审核。退

休职工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体检视作放弃。 

第八条  节日慰问品由学院离退休工作处会同财务处、资产

管理处，按照学院采购制度实施。 

第九条  探望慰问事项 

(一)退休职工患病住院，需提交出院小结、大病医保登记等

相关证明材料，由离退休工作处开展慰问。 

(二)退休职工身故，应会同家属处理亡故人员逝世治丧等善

后事宜，死亡证明复印件交人事处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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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程序 

1.由退休职工本人或其他途径及时通报离退休工作处，离退

休工作处核实后，安排探望慰问。 

2.慰问品和慰问金由离退休工作处按照学院财务制度和程

序办理审批手续。慰问金由财务直接转入被慰问退休职工银行账

户。 

(四)慰问人员安排 

一般由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安排人员代表学院慰问，退休的处

级领导由学院领导班子指派代表慰问。 

第十条 困难帮扶 

(一)需由退休职工本人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 

(二)由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召集退休职工相关代表成立评议

小组，讨论决定帮扶对象。 

(三)慰问金由离退休工作处按照学院财务制度和程序办理

审批手续后，由财务直接转入退休职工银行账户。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退休职工经费使用和项目执行应符合学院经费

使用管理办法、采购管理办法、“三重一大”议事决策规则的相关

规定。年度经费使用情况在一定范围公示。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院离退休工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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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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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经费使用项目与标准一览表 

（以下经费和项目将根据财政预算或相关政策适时调整） 

序号 项目名称 费用标准 备注 

1 
退休职工住院补充

医疗互助保障 
400元/人/年 2023年 5月调整 

2 
“银发无忧” 

意外保障 
40元/人/年  

3 学习费（报刊阅） 300元/人/年 

康复•健康家庭 

老年报 

老年大学补贴 

4 
退休块组长 

实物慰问 
不超过 1800元实物 

可上下半年     

分两次发放 

5 
节日慰问品 

(实物慰问) 
根据当年经费计划 可分四次执行 

6 高龄慰问 

100岁生日庆祝 

慰问品或慰问金不超过 600元 

生日当月       

上门慰问 

80-89岁慰问金 1600元 

90岁及以上慰问金 3000元 

可上下半年     

分两次发放 

7 健康体检 根据当年经费计划 人均不超 1350元 



   - 9 -   

8 住院慰问 

普通疾病住院慰问 500元 

重大疾病住院慰问 2000元 

可购买 200元实物 

同一种疾病一年慰

问一次，一次住院

限慰问一次，一年

内慰问不超过两次 

9 离世慰问 
一次性慰问金 1000元 

可购买 200元花圈或花篮 
 

10 困难帮扶 1000元/人/年 
个人申请       

集体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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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退休职工块区划分和块区人数统计表 

序号 块组 范围 
行政区

人数 

块组

人数 
组长 备注 

1 第一块组 长宁区 50 50 李雅  

2 第二块组 杨浦区 61 61 陈根荣  

3 第三块组 徐汇区 

169 

60 虞凤丽 

俞美凤 

蒋国琴 

 4 第四块组 徐汇区 55 

5 第五块组 徐汇区 54 

6 第六块组 普陀区 62 62 梁显能  

7 第七块组 闵行区 56 56 李丽  

8 第八块组 静安区 64 64 邓仕云  

9 第九块组 浦东新区 

90 

50 王鹤林  

10 第十块组 浦东新区 41 虞丽敏  

11 

第十一块组 

黄浦区 37 

77 丁玉山  

12 虹口区 40 

13 

第十二块组 

嘉定区 16 

45 何秋萍  

14 宝山区 29 

15 

第十三块组 

松江区 18 

40 黄少卿  

16 青浦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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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奉贤区 5 

18 非本市 10 

 

 

 

 

 

 

 

 

 

 

 

 

 

 

 

 

 

 

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3年 8月 10印发 

（共印 3份） 


